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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怀化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文件
怀科党〔2023〕3 号

中共怀化市科学技术局党组
关于印发《怀化市科学技术局政商交往

“清亲”型政商关系清单》的通知

局属各科室（中心）：

现将《怀化市科学技术局政商交往“清亲”型政商关系清

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落实。

中共怀化市科学技术局党组

2023 年 2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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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化市科学技术局政商交往“清亲”型
政商关系清单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清亲新型政商关系的

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，推动政商交往亲而

有度、清而有为，现制定本清单。

一、正面清单

（一）落实惠企政策

1.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及市委市

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、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等重大决策部署，

严格执行减税降费等各项惠企政策，及时研究解决政策落实中

的具体问题。

2.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力度，定期梳理汇总，通过网上集中

公开、送政策上门等多种方式，及时做好各类惠企政策解读工

作，积极主动将惠企政策宣传到位，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优化涉企服务

3.依法精简涉企审批事项和环节，简化优化办事流程，深

化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改革，在涉企服务中力戒慵懒散、推绕拖

等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。

4.全面推行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标准化，深入推进“互联

网+政务服务”，推动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等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

理、网上办理、异地办理。需要企业补正有关材料、手续的，

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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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鼓励领导干部与企业家正常交往，做到多关注、多谈心、

多引导。做实党政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，防止只挂名不履职、

只联系不服务。

6.多渠道多形式广泛收集并主动听取企业及其负责人的

意见和建议。对企业负责人向领导干部反映问题、表达述求的，

要及时回应、帮助解决，不能置之不理。

（三）维护合法权益

7.公平对待各类市场主体，在科技项目申报、科技创新平

台申报、高新技术企业申报、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、技术合同

认定登记等方面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、本地企业和外来投资

企业一视同仁。

8.规范审慎办理涉企案件，在开展科技行政执法的同时，

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，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

的影响。

（四）助力企业发展

9.可以应邀参加企业和商会、行业协会举办的外出考察调

研、双招双引、项目申报、产品推介等活动。

10.积极组织企业和商会、行业协会参加旨在推介企业产

品及服务的展销会、洽谈会、博览会等经贸交流活动，也可以

组织企业和商会、行业协会相关人员参加政策宣传、人才培训、

新技术推广应用等活动。

（五）加强政商交流

11.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应邀参加企业和商会、行业协会

举办的座谈会、茶话会、年会等各类公开商务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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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到企业开展检查、调研等公务活动，因工作原因误餐

的，可以参照公务接待标准在企业就餐。

13.邀请企业和商会、行业协会相关人员参加活动的，可

以按照规定安排公务用餐。

14.参加企业外出类活动，可以搭乘企业统一安排的交通

工具，可以与企业人员一同就餐、住宿，但必须遵守我市差旅

有关规定，并结清差旅费用。

二、负面清单

（一）严禁谋取个人私利

1.不得向企业及其负责人托办个人事项、承揽企业业务，

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企业产品或者服务。

2.不得向企业摊派或者报销应当由单位或者个人负担的

费用，或者将个人消费开支转由企业及其负责人买单。

3.不得违规向企业及其负责人借贷资金，或者变相占用、

使用企业汽车、房屋等物品。

（二）严禁违规获取薪酬

4.不得在企业任职或者挂名、挂证领取薪酬、奖金、津贴，

或者以担任顾问、提供中介服务为名向企业及其负责人收取咨

询费或者其他好处。

5.不得违规安排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

系人到企业担任高级职务或者挂名领薪、兼职取酬。

（三）严禁违规收受财物

6.不得收受企业及其负责人赠送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

务的礼品、礼金消费卡（券）和有价证券、股权、其他金融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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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等财物，或者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物。

7.不得接受企业及其负责人提供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

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度假、娱乐保健等活动安排。

（四）严禁违规干预经营

8.不得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，损害企业合法权益

或者为企业及其负责人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
9.不得在政府资金安排、科技平台申报、科技项目申报等

方面，制定或者实施歧视性政策措施，区别对待各类市场主体。

（五）严禁滥用监管职权

10.不得在行政管理中滥用自由裁量权，对企业乱检查、

乱摊派、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募捐、乱扣留。

11.不得在科技监督管理服务中吃拿卡要、人为设置障碍

或者违规指定中介服务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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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化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3 年 2月 2日印发


